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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题背景：  

 音响档案作为“物质文化”，不仅是存放在档案馆中的“物”，还是我们探

寻档案背后人与人、人与历史关系的桥梁。由此，藏品本身才具有了“历史场所”

的意义。 

中国传统或民间音乐的有声音响存留，除了20世纪早期西方人的采录（存见

于奥地利或柏林或华盛顿史密森那等音响档案馆以及胜利、百代、高亭等唱片公

司的正式商业发行）外，真正由中国本土学者有计划、有目的规模作业，应该说

始于1950年代，由始建于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后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

研究所，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以下简称音研所）的前辈们所为。

直至1997年，该所珍藏的7000小时以不同的采录方式，录自中国不同地区、不同

民族的传统和民间音乐录音，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首批以音响档案为对

象的“世界记忆”称号。（图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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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原因，这批音响档案作为物质载体的保存处于恶化状态，急需利用

当代计算机存储技术对此进行抢救性转录。（图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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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由该所申报的“中国传统音乐音响档案数字化”项目得到了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社会信息部的立项资助。我有幸作为该项目的主持人，从7000小时中抽样

出120盘磁带，并从中精选出36段音乐制作成67分钟的代表性样板CD《中国传统

音乐典藏精粹》。1在工作中我们从录音方式、录音使用、录音存放等方面对这

批音响进行了考察。深感其背后隐含着大陆学界的录音藏品观念，亦可从一个侧

面看出中国大陆民族音乐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某种倾向。（图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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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8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在交流与社会信息栏目头版头条发布了项目工作报告和部分成果，

项目最终完成认定以及代表性成果样板连接的见网页：

http://portal.ynesco.org/culture/en/ev.php-URLID=22363&URL DO=DO TOP-IC&URL SECTION=201.html 



2. 从录音藏品的作用看问题  

 音研所的这批录音藏品曾于1993年以所收曲目编目，约计28600首。2它们涉

及中国民歌、曲艺、戏曲、综合类乐种、宗教音乐、歌舞及舞蹈音乐、民族器乐、

现代创作歌曲、西洋乐器演奏的中国作品、歌剧及舞剧、相关音乐的其它音响共

12类，并在中国音乐的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1）以中国各类传统及民间音乐的广泛覆盖面建构了有声的音乐记录； 

（2）为中国传统音乐及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佐证；（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音研

所组织全国学者撰写首部中国的《民族音乐概论》一书，就结合录音收藏录制了

配套的音乐磁带。） 

（3）促进了民间音乐的传播；（如著名二胡曲《二泉映月》便为该所创始人杨

荫浏在1950年以钢丝录音带记载并同时在电台播放而盛名远播海内外） 

（4）其主要采录时段（20世纪后半叶的前半期），恰好处于中国社会转型初期，

几乎每种体裁都能采录到大师级传人的代表作，因此，作为历史珍品、其在音乐

史上的代表性和价值不言而喻。 

 

3. 从录音藏品的保存看问题  

 然而，这批藏品虽然为中国音乐的建设起到诸种作用，但从档案保存的角度

来说却差强人意。 

 本文不涉及因年代以及气候温度等条件的限制导致的藏品受损状况，如因磁

带的醋酸综合症导致的变形等。本文仅就人为因素导致的藏品损耗来透视背后隐

藏的学术倾向。 

 （1）藏品使用中存在大量因使用非标准盘夹引起的变形毁损；因卷绕、倒

带的不规范作业导致磁带张力的变形。这些不规范的操作源于两个可能，第一操

作者为并未受过专业技术训练的音乐学者；第二是操作者虽为专业技术人员但在

观念和工作习惯上并未形成档案意识和技术规范。（图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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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山东友

谊出版社，1994年版 



 

 （2）元数据缺省造成藏品保存中物理信号的丢失。由于许多原始录音缺乏

完整的元数据，诸如录音速度、机型、带号、磁道格式，并缺漏对象数据的内容

描述以及编目。这就造成了在录音藏品保存、转储过程中物理信号丢失的负面影

响。 

例1. 这是原始录音记录，无机型和轨数记录，容易造成后人在音档复制和

转录工作中的错误。这首苏南吹打“满庭芳”，它的原始录音是立体声的四轨录

音，正好反映出中国大陆在1962年即开始使用立体声录音，这与国际上立体声的

使用基本同步。但1964年，在对录音进行的保存性复制中，它被转录为单声道的

2轨录音。我们这次在工作中因为偶然的回放，在倒带中发现了反包络的声音，

才予以纠正。（音例演示1：以及频谱演示） 

�5：“�庭芳”原始四��音�� 

 
 

 

 



�6：“�庭芳”复制两��� 

 
例2. 这盘录制于1962年的纳西族“白沙细乐”，按照原记录表9.5转速回放，

明显与当代该乐种的速度风格相左（快于当代该地区民间艺人的演奏），我们原

来以为这是文化变迁的佐证，但经过对音乐品种进行民族音乐特征以及音频信号

的仔细分析，发现这个速度是失真的。而将速度调整至5.4的非标准速度后，其

回放的音响才与正常速度吻合。两条录音，在调高上相距650音分。这也许与当

年录音环境的电压有关，遗憾的是这个情况未能反映在原始文档上。在1990年代

中、后期该所进行的音像档案DAT转储中，延续了这个错误。如果不是因为2004

年工作中的发现，这个错误的速度及其音响今后很可能就成为无法纠正的遗产或

“历史证据”了。（音例演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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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等等就录音藏品在保存中出现的人为损耗，与这些录音在中国音乐建设

中的作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设想：这批录音藏品仅仅在其

以曲目体现出的音乐内容上为学者们所重视，而作为以物质文化体现出的藏品自

身，以及对这些藏品作为“历史场所”的档案意义却没有被充分地认识。换句话

说，这批录音并非作为独立的历史性音响档案保存的，而更多地是作为音乐研究、

创作、教学的辅助性资源存在，并突出地反映为其从采录到使用的“节目”取向。 

 

4. “节目”取向对音响采录的影响  

 如果我们将视角追溯至录音藏品的采录方式和文档编撰方式，同样可以发现

这种“节目”取向。 

（1）几乎所有音研所的录音，都是以“节目”为单位的。每次录音均采用

演唱报幕的方式，以每首曲目的体裁、曲名、表演者为序。因此，其音响藏品本

身难以反映所录音响与被录音者以及音响发生情境所构成的活动整体（比如“节

目”如何被诱导？被采录者如何在采录者的要求下“表演”？并因此改变自己的

唱奏方式？）。 

（2）在录音档案的记录上，偏重于“曲目”的记载，忽视“曲目”采集的

背景。比较音研所的“录音登记表”和“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馆”的文字档案，

这种取向上的差别显而易见。后者档案中相关录音者的人文背景、、采录现场的

环境内容都被前者忽略了。（图例8-9/中、奥对照表） 

 

�例8：中国��研究院音�研究所“�音登�表”内容 

 

 

 

1. 

�音�号；�音牌号；

�度； 

�音（复制）者； 

�音（复制）日期；

�音地点； 

机型； 

�音�面/分号 

�目来源；  

2. 

地区、族别、�种； 

表演形式； 

曲目；作者； 

表演者（演唱、演奏、伴奏、指

�） 

分、秒、速度； 

�注  



�例9：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音登�表内容 

 

（3）上述对对象数据必要信息的缺省，导致了元数据的不完整。（如一条

侗族民歌，其记录表既无年代，又无录音状态和来源，仅有录音地点在贵州的记

录。我们在2004年的数字化项目工作中，经过多方查找文献和采访，才追溯到它

的采录者和采录时间。（图例10）这类缺省较为普遍，即注意到“曲目”本身的

记录，却忽视了对录音环境、背景状况的资料记述。也正是因为如此，著名二胡

曲“二泉映月”的现场采录的方式以及参与人等，至今仍为近现代中国音乐史上

的一段公案。 

�10：�原始�音文档的��(左��原始文档，右���所建所40周年大事�所�) 

       

2. 采录内容：  

�音日期；�音地点；体裁（歌或�音）；  

�音内容的�言或方言； 

来源（原始�音�有者）； 

种类（音�、民俗、器具等）； 

人声与�器的体裁（�声、双声部）； 

噪音或呼喊等； 

�音�型号和�筒、机型； 

�音者；�音者��； 

3. 采�者背景： 

�地考察者姓名；�目主持人； 

��；���度；可否公开； 

方法（依�音者要求，或原貌）； 

管理者；母�的技�状况；复制档案者； 

�注；出版状�； 

�体； 

 

1. 被采录者背景资料：  

姓名；别名；性别；种族；年�；��； 

出生地；�在居住地； 

曾�居住地（从哪儿到哪儿）； 

何�去�何地旅行； 

父母居住地； 

父�的家�； 

母�的家�；  

�体名（��、合唱�等）； 

宗教信仰； 

受教育程度； 

掌握的其它�言； 



（4）此外，音研所的录音藏品编号与同次田野工作的笔记资料、图片编号

分离，这必然影响档案管理的规范。从音研所公开出版的“中国音乐音响目录”

来看，其检索亦以突出“节目”的体裁编排，其服务目标主要为音响图书馆的流

通与欣赏性质的浏览，而无法看出所藏田野录音的历史和其中蕴涵的学科发展倾

向，并影响到它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档案的真正价值。 

 正是鉴于上述种种问题，我们在2004年的“中国传统音乐音响档案数字化”

项目的实施中，才确立了以历史音响档案元数据的完善与保存为核心的工作方

案。 

 

5. “文本式田野工作”  

 “节目”取向，实际上与“文本式田野工作”、强调“收集”的观念相吻合。

而这种对于中国传统和民间音乐自身家底的收集、整理，一直是20世纪中国音乐

工作者勉力为之的重任。它的主旨很明确，为了建设新的中国民族音乐体系，必

须对“悠久而深厚的传统及其新发展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而文字文献式的

“中国民间音乐五大集成”即其范例。录音是此类作业的有声文本。因而，其“节

目”取向更重在提供曲目的有声资料，尤其是提供创作、欣赏、教学、研究的资

料，而非历史的记忆。 

 此外，这种文本式的田野工作，隐藏着一种“为我所用”的姿态，尽管这里

的“我”，可以是代表国家的学者。它并不关注采录者与某种音乐文化整体的相

互关系。在此采录方式影响下，除了上述文档编撰中元数据的缺省外，更重要的

是，这些录音藏品以及相关作业的文字档案并未回馈予原采录地的文化当事人。

比如音研所录音藏品序号之始的音响，是该所在1956年对湖南音乐进行普遍调查

时录制的。然而，这些调查成果，包括图片、录音、文字记录以及后来于1960

年出版的《湖南音乐普查报告》，却未能在湖南本省以及“普查”所到之处的基

层单位或民间艺人那里找到任何档案副本的回馈。2006年，笔者的学生专程到湖

南进行了回访性调查，结果是：相关的资料，在这个曾经发生过大规模音乐普查

活动的地方根本没有存根，也未能为任何一个“献宝”的民间艺人建立过档案。 



 这是一种以学者代行国家权力的行为，而被采录者则向国家奉献宝藏。采宝

（采风）和献宝之间，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建设新的中国民族音乐体系。可见，

上述种种，都有其内在的联系。 


